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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编制目的

依法依规、科学有序、及时高效地处置周至县涉及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维护秦岭生态安全。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西安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修订稿）》《西安市涉及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周至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应于周至县涉及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的处置。

1.4工作原则

（1）统一领导、属地负责。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由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县政府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积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2）分类响应、专业优先。

①突发事件发生时，根据事件类别，启动相应专项应急预案响应程序，及时进行针对性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

②综合性、复杂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应立即启动本预案响应程序，做好综合协调处置，防止事态扩大。

（3）强化监测、及时预警。加强监测手段现代化建设，强化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监管信息系统作用，及时发现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内生态危害隐患，第一时间报告，及时预警。

（4）联勤联动、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发生时，县级相关职能部门、涉秦岭镇政府要信息互通、人员联动、协调配合、快速处置。

1.5事件分级

参照《西安市涉及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突发事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本预案将突发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级别。分级标准详见附件1。

2组织体系
2.1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及职责

2.1.1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成立周至县涉及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总 指 挥：县政府分管副县长

副总指挥：县秦岭保护局局长和专项应急预案牵头部门主要负责人。

成员单位：县纪委监委、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县委政法委、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委、县教育科技局、县经贸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资源规划局、县住建局、县城管局、县交通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旅游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行政审批局、县秦岭保护局、县生态环境局、县气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交警大队，广济镇、马召镇、陈河镇、板房子镇、厚畛子镇、王家河镇、翠峰镇、竹峪镇、骆峪镇、楼观镇、集贤镇、九峰镇。

县政府可根据应急处置工作实际需要，对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领导和成员单位进行调整。

各成员单位的职责为《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共周至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周至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的通知》（周编发〔2023〕6号）明确的各成员单位职责以及相应的应急预案明确的职责。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组织体系图见附件3。

2.1.2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职责

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县党委和政府关于秦岭生态保护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决策部署；领导指挥一般突发事件中综合性、复杂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协调督促事发镇政府做好突发事件先期处置工作；配合做好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组织开展新闻发布与宣传工作；配合灾后修复相关工作。

2.2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

2.2.1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秦岭保护局，负责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县秦岭保护局局长兼任，副主任根据突发事件类别由相关县级职能部门分管领导兼任。

2.2.2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负责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的日常联络；向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及时报送事件进展信息并提出相关处置建议；传达、执行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决定的相关事宜，并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报告；负责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的接收、传递、通报、报告等日常工作。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与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建立应急联动工作机制，指定本单位相关职能部门作为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的联络单位，并负责本单位应急联络工作，服从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统一指挥。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见附件4。
2.3工作组及职责

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组由专业技术组、生态环境监测组、医疗救援组、信息舆情组、警戒防控组等组成。

（1）专业技术组：由与突发事件专业技术相关的县级职能部门组成。负责依据突发事件类别，对突发事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职责：收集汇总相关数据，组织开展技术研判，进行事态分析；组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损失；明确不同情况下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

（2）生态环境监测组：由县生态环境局、县秦岭保护局、县资源规划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气象局等部门组成。负责突发事件的生态要素监测。

职责：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别、级别、性质以及当地气象、生态环境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明确监测的布点和频次，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生物等生态要素的应急监测，为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3）医疗救援组：由县卫生健康局、县秦岭保护局、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交通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组成。负责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

职责：组织开展伤病人员医疗救治、应急心理援助；组织开展因一般突发事件受到伤害的濒危动植物的救治；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禁止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集体中毒事件等。

（4）信息舆情组：由县委宣传部、县秦岭保护局、县公安局等部门组成。负责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置应对。

职责：通过多种方式，通俗、权威、全面、前瞻地做好相关知识普及;组织相关单位发布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等权威信息，加强新闻宣传报道;组织舆情监测预警、分析研判舆情动态，妥善处置应对舆情事件，有效引导舆论，适时回应社会关切。

（5）警戒防控组：由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民政局、县交通局、县市场监管局、县交警大队等部门组成。负责突发事件的警戒防控。

职责：主要负责安全警戒和社会稳定工作；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

3监测与预警

3.1监测

县秦岭保护局通过日常巡山、无人机巡护、林区视频监控、智慧化管控平台进行监测，了解与掌握植被、重点保护动植物、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的现状与变化趋势。

水务、生态环境、气象、资源规划、秦岭保护、应急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做好水、大气、土壤、气候、森林、野生动物等生态环境要素监测工作，充分发挥各类监测平台作用和行业监测优势，强化对突发事件的监测，提出预警建议，并通报县秦岭保护局。

3.2预警

3.2.1预警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生态危害程度，将预警分为四级：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

蓝色预警：可能发生或引发一般突发事件；

黄色预警：可能发生或引发较大突发事件；

橙色预警：可能发生或引发重大突发事件；

红色预警：可能发生或引发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3.2.2预警信息发布
已发生或有可能发生一般突发事件时，由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发布蓝色预警，并同时报市秦岭保护局。

已发生或有可能发生较大以上突发事件时，由上级政府发布相应等级预警信息。

3.2.3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采取以下预警行动：

（1）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安排人员值班，及时收集、分析、研判相关信息，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报告工作。

（2）组织相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对突发事件进行分析和评估，预测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性、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级别。

（3）通知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有关成员单位和人员做好应急准备，必要时到达现场开展相关工作。

（4）通知对应的职能部门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响应的准备；督促相关镇做好灾害隐患的排查、巡查和监测及相关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5）负有监管责任的部门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依法查处各类破坏秦岭生态行为，制止涉事企业或个人进行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6）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预警，宣传避免和减轻危害及次生灾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

3.3预警解除

当判断不可能发生灾害或者灾害危险已经消除且无继发可能时，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提请县政府作出解除预警的决定，终止相关措施。

4应急响应

4.1信息报告与事件通报

4.1.1信息报告主体

各镇政府、县秦岭保护局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是信息报告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人是信息报告第一责任人。

获悉已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信息的行政机关和应急指挥中心等具有信息报告职能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县政府报告或通报信息。

4.1.2信息报告时限和程序

发生一般突发事件时，县秦岭保护局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应当立即向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报告。

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接到突发事件信息后，应当在1小时内如实向市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及其有关部门报告。

4.1.3信息报告分类

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分为首报、续报和终报。

首报内容：事件类型、时间、地点、初步认定原因，可能受害面积及程度、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及趋向等初步情况。

续报内容：事件有关确切数据、事件原因、过程、进展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情况。

终报内容：事件处理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生态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等详细情况。

4.1.4事件通报

突发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毗邻行政区域的，县政府或县秦岭保护局应立即通报毗邻县（区）政府或秦岭生态保护主管部门。

4.2分级响应机制

根据突发事件的分级情况及周至县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权限，将周至县管辖范围内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分为I级、Ⅱ级和Ⅲ级。应急预案启动后，可视灾情及其发展情况对响应级别及时进行相应调整，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4.2.1Ⅲ级应急响应

初判发生一般突发事件且社会影响较小、事态发展趋势可控时，报请副总指挥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由突发事件牵头处置部门按照相关专项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办公室积极指导、协助突发事件牵头处置部门，并在处置过程中随时向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报告，适时提出响应级别调整的意见建议。
4.2.2Ⅱ级应急响应

初判发生综合性、复杂的一般突发事件，经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分析研判、综合评估，认为需要统筹多个县级部门共同处置并调动县级主要应急资源和力量等条件时，报请总指挥决定启动Ⅱ级应急响应，派出处置工作组赶赴事发现场开展相关应急处置工作，并在1小时内报市秦岭保护局。

4.2.3I级应急响应

初判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时，或经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分析研判、综合评估，认为需要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的，报请总指挥决定。

Ⅰ级响应启动后，在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及时向市政府报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在市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配合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4.3处置措施

（1）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应派出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核查事件信息，统一领导现场处置工作。

（2）在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未到达之前，事发地镇政府、有关责任单位应迅速做好事态控制、现场保护和对有关责任人的监控等工作，防止事态扩大蔓延。

（3）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到达事发现场后，迅速开展调查工作，核实事件的性质、危害和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过程、损失和相关责任等情况，并及时制定和落实相应的处置措施。

（4）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组织划定核心处置区和安全警戒区，并设置警戒线。县公安局应对进入现场人员核验身份，除参与事件处置人员和车辆外，禁止与事件处置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

（5）县交警大队划定和管理外围管控区域，做好应急通行路线规划，及时将行驶路线规划报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6）县政府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

（7）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指导涉事部门，做好突发事件应急舆情信息收集、分析、研判、引导和回应工作，解疑释惑，引导网民群众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县公安局依法依规处置虚假信息和信息发布机构（个人）。

（8）一旦发现事态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且超出自身控制能力时，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应立即向县政府发出请求，由县政府协助调配其他应急资源参与处置工作，同时向事件可能波及的毗邻区县通报有关情况。如果事态进一步扩大，以现有人力和资源无法有效应对时，以县政府名义，请求市级应急力量支援，或提请市级应急响应。

4.4应急结束

突发事件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应当停止执行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提出结束应急响应的建议，报县政府批准后宣布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4.5毗邻地区突发事件应急响应

毗邻地区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或已经对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内生态造成破坏时，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密切跟踪事态发展情况，达到响应条件时立即建议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4.6特殊时期应急戒备

在重大社会活动或其他敏感时段，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应当部署和加强值班、强化监测、会商灾情、做好应急准备等应急戒备工作。

5后期处置

5.1善后处置

县级有关部门和相关镇政府要积极稳妥、深入扎实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因救灾需要临时封堵的路段，要及时疏通放行；临时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及其他救援设备等要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

5.2调查评估

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发生原因、产生影响、责任分工落实、生态环境影响等情况进行调查评估。

5.3灾后修复

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实施灾后修复。需要市政府援助的，由县政府向市政府提出申请。

5.4总结报告

Ⅲ级应急响应结束后，由启动相关专项应急预案、进行针对性专业处置的县级职能部门拟制总结报告并报县政府、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Ⅱ级、Ⅰ级应急响应结束后，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相关部门及时查明事件的发生经过和原因，总结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并向市政府、市秦岭保护局递交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事件的基本情况，发生原因、发展过程、造成的后果（包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生态环境损害等）、采取的主要响应措施及其有效性，主要经验教训和事件责任人及其处理结果、生态修复等情况。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收集整理应急处置过程中的视频、图片、文字等相关资料，归档保存。

6保障措施
6.1值守保障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完善日常值班与应急值守相结合的接报、处置机制，并严格组织实施，做到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的全面、有效衔接；做好值守状态时的人员、设备、车辆、通讯等的准备工作，确保处置突发事件时联络顺畅，确保第一时间报告信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6.2应急队伍保障

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应急监测队伍、应急消防队伍、应急救援队伍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要积极为突发事件应急监测、应急处置与救援等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加强对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管理，规范调动程序和常规管理内容，加强对专业队伍人员培训，强化适应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同时，应科学组织、有效引导、充分发挥沿山镇政府、村委会、社区居委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专业社工和志愿者在突发事件应急中的作用。

6.3技术保障
各有关部门要支持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先进技术的研发，配置先进监测设备和装备，强化秦岭生态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灾害研判、指挥调度等工作的智能化和数字化。

6.4物资保障

县发改委、县经贸局、县民政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网络和生产、调拨及紧急配送体系，保障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存、更新、补充、调拨和紧急配送等工作。

6.5资金保障

县政府应当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设立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予以保障。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水源涵养、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植被恢复、矿山环境治理等有关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维护、修复及其综合管理工作。

县级相关部门应当在年度部门预算中安排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等经费。当部门预算经费不能满足需要时，由县财政局按照有关规定安排动用应急储备资金。

6.6通信、交通与运输保障
县经贸局协调通信运营商做好公共网络区域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行业应急通信保障工作，确保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畅通。县交通局要健全紧急运输保障体系，保障应急响应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的运输。县交警大队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6.7医疗卫生保障

县卫生健康局要根据医疗卫生机构的资源分布、救治能力和专业特长等，做好救治的各项准备工作。

县秦岭保护局、县农业农村局等根据突发事件处置需要，做好与各自职责相关的准备工作。

7预案管理
7.1预案宣传与培训

县级各有关部门、各镇政府要加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公众宣传教育，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秦岭生态保护政策、预防、避险、自救、互救等常识。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有计划地组织应急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日常培训，加强管理，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突发事件应急监测、应急处置等专门人才。

7.2预案演练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按照应急预案，参与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组织的应急演练，提高应急人员处置技能，提高实战能力。

7.3预案修订

本预案由县秦岭保护局会同县级有关部门修订，经县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和《西安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修订稿）》（市政办发〔2021〕9号）规定，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

7.4预案备案

本预案由县秦岭保护局按照《西安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修订稿）》（市政办发〔2021〕9号）等有关规定进行编制，经县政府审批后按程序印发执行，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7.5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致病、致残人员及死亡人员家属，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对于玩忽职守或者拒不履行本预案规定的相关职责，或者阻碍、干扰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致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本级或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其主要负责人及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8附则

8.1相关名词术语解释

I类陆生野生动物疫病：对人、饲养动物和陆生野生动物具有重大危害性，且可能造成生态、社会和经济重大损失的陆生野生动物疫病。

Ⅱ类陆生野生动物疫病：对人、饲养动物和陆生野生动物具有较大危害性，且可能造成生态、社会和经济较大损失的陆生野生动物疫病。

Ⅲ类陆生野生动物疫病：对人、饲养动物和陆生野生动物具有一般危害性，且可能造成生态、社会和经济较低损失的陆生野生动物疫病。

大型水库：总库容在1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

中型水库：总库容在1000万立方米以上1亿立方米以下的水库。

小型水库：总库容在10万立方米以上1000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

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指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内发生的水库坝体等水工建筑物发生险情、森林草原火灾、洪涝、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地震、突发陆生野生动物疫病、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暴发流行、外来生物入侵等破坏秦岭生态环境的突发事件。

综合性、复杂的突发事件：指发生涉及多领域、多行业的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
8.2预案实施与解释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县秦岭保护局负责解释。

附件：1.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分级标准参考

2.根据事件类别启动相应专项应急预案清单表

3.周至县涉及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应急组织体系图

4.周至县涉及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成员单位通讯录
附件1
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分级标准参考

1.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内，突发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1）大中型水库坝体等水工建筑物发生重大险情，极可能溃坝的；

（2）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3）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000公顷以上的，或者死亡30人以上的，或者重伤100人以上的；

（4）洪涝灾害，造成50万公顷以上森林受害的；或者500万公顷以上草原受害的；

（5）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灾害毁坏森林1000公顷以上的；或者毁坏草原5000公顷以上的；

（6）地震灾害造成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破坏面积5万公顷以上，或者野生动植物大量死亡、某些动植物生境丧失的；

（7）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在我县暴发流行且波及毗邻区县，对林业造成巨大危害的。；

（8）外来生物入侵，在国家层面对森林、草原、湿地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环境造成巨大损失与严重影响，入侵范围涉及我县的。

2.重大突发事件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内，突发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重大突发事件：

（1）大中型水库水位超汛限水位，坝体等水工建筑物出现重大险情，危及水库安全；小型水库可能发生决口、溃坝等险情，严重危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2）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3）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0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的，或者重伤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

（4）洪涝灾害，造成10万公顷以上50万公顷以下森林受害的；或者100万公顷以上500万公顷以下草原受害的；

（5）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灾害毁坏森林10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或者毁坏草原1000公顷以上5000公顷以下的；

（6）地震灾害造成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破坏面积在1万公顷以上5万公顷以下，或者野生动植物生境遭到严重破坏，形成了严重的生境隔离的；

（7）突发I类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的；

（8）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大面积成灾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有害生物灾害；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在我县内发生流行，对我县内林业生产造成巨大危害和严重威胁的生物灾害的；

（9）外来生物入侵，对我国森林、草原、湿地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环境造成较大损失或明显影响，入侵范围涉及我县的。

3.较大突发事件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内，突发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较大突发事件：

（1）大中型水库水位接近汛限水位，坝体等水工建筑物发生较大范围险情；小型水库防洪工程设施、设备发生漫溢等险情，危及大坝安全的；

（2）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3）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上，100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的，或者重伤10人以上50人以下的；

（4）洪涝灾害造成1000公顷以上10万公顷以下森林受害的；或者10万公顷以上100万公顷以下草原受害的；

（5）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灾害毁坏森林1公顷以上100公顷以下，或者毁坏草原1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的；

（6）地震灾害造成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破坏面积在1000公顷以上1万公顷以下，或者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斑块破碎化严重的；

（7）突发Ⅱ类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的；

（8）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在我县暴发流行，对我县林业生产造成较大危害的生物灾害；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在我县内点状发生，对我县内林业生产造成较大危害和严重威胁的生物灾害的；

（9）外来生物入侵，对入侵地的森林、草原、湿地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环境造成局部危害的；

（10）毗邻地区发生的危害本县秦岭生态保护的突发事件。

4.一般（Ⅳ级）突发事件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内，突发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一般（Ⅳ级）突发事件：

（1）大中型水库水位在汛限水位以下时，坝体等水工建筑物局部出现险情；小型水库大坝发生较大范围滑坡、管涌等险情，威胁大坝安全的；

（2）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下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或者死亡1人以上3人以下的，或者重伤1人以上10人以下的；

（3）洪涝灾害造成1000公顷以下森林受害，或者10万公顷以下草原受害的；

（4）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灾害毁坏森林1公顷以下，或者毁坏草原10公顷以下的；

（5）地震灾害造成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破坏面积在1000公顷以下的；

（6）突发Ⅲ类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的；

（7）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在一个区县内暴发流行，对该行政区域内林业生产造成巨大危害的生物灾害的；

（8）外来生物入侵，对入侵地的森林、草原、湿地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环境危害不大或不明显，并且难以形成新的入侵发展趋势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附件2
根据事件类别启动相应专项应急预案清单表

	序号
	事件类别
	预案名称
	预案牵头部门

	1
	大中型水库水位在汛限水位以下时，坝体等水工建筑物局部出现险情；小型水库大坝发生较大范围滑坡、管涌等险情，威胁大坝安全的。
	《周至县防汛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2
	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周至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县生态环境局

	3
	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下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或者死亡1人以上3人以下的，或者重伤1人以上10人以下的。
	《周至县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4
	洪涝灾害造成1000公顷以下森林受害，或者10万公顷以下草原受害的。
	《周至县防汛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5
	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灾害毁坏森林1公顷以下，或者毁坏草原10公顷以下的。
	《周至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6
	地震灾害造成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破坏面积在1000公顷以下的。
	《周至县地震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7
	突发Ⅲ类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的。
	《周至县突发陆生野生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县秦岭保护局

	8
	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在一个区县内暴发流行，对该行政区域内林业生产造成巨大危害的生物灾害的。
	《周至县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案》
	县秦岭保护局

	9
	外来生物入侵，对入侵地的森林、草原、湿地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环境危害不大或不明显，并且难以形成新的入侵发展趋势的。
	《周至县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案》
	县秦岭保护局

	10
	毗邻地区发生的危害本市秦岭生态保护的突发事件。
	根据事件类别启动相关预案
	预案牵头部门


附件3

周至县涉及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应急

组织体系图













附件4

周至县涉及秦岭生态保护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序号
	成员单位
	联系电话

	1 
	县纪委监委
	029-87111746

	2 
	县委办公室
	029-87111713

	3 
	县政府办公室
	029-87111824

	4 
	县委组织部
	029-87111735

	5 
	县委政法委
	029-87111757

	6 
	县委宣传部
	029-87115884

	7 
	县发改委
	029-87112329

	8 
	县教育科技局
	029-87111075

	9 
	县经贸局
	029-87111280

	10 
	县公安局
	029-86759077

	11 
	县民政局
	029-87116261

	12 
	县司法局
	029-87111848

	13 
	县财政局
	029-87111873

	14 
	县资源规划局
	029-87111288

	15 
	县住建局
	029-87111093

	16 
	县城管局
	029-87152455

	17 
	县交通局
	029-87111498

	18 
	县水务局
	029-87151974

	19 
	县农业农村局
	029-87111398

	20 
	县文化旅游局
	029-87111837

	21 
	县卫生健康局
	029-87111946

	22 
	县应急管理局
	029-87151201

	23 
	县市场监管局
	029-87154360

	24 
	县行政审批局
	029-87114101

	25 
	县秦岭保护局
	029-87111240

	26 
	县生态环境局
	029-87111246

	27 
	县气象局
	029-87113539

	28 
	县消防救援大队
	119

	29 
	县交警大队
	122

	30 
	广济镇
	029-85120011

	31 
	马召镇
	029-85195307

	32 
	陈河镇
	029-85102314

	33 
	板房子镇
	029-85102806

	34 
	厚畛子镇
	029-85102608

	35 
	王家河镇
	029-85102985

	36 
	翠峰镇
	029-85100003

	37 
	竹峪镇
	029-85109188

	38 
	骆峪镇
	029-85126400

	39 
	楼观镇
	029-85188051

	40 
	集贤镇
	029-85173327

	41 
	九峰镇
	029-85170399


总指挥：县政府分管副县长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副总指挥：县秦岭保护局局长





副总指挥：专项应急预案牵头部门主要负责人





应急救援力量





成员单位





应急工作组





县纪委监委、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县委政法委、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委、县教育科技局、县经贸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资源规划局、县住建局、县城管局、县交通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旅游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行政审批局、县秦岭保护局、县生态环境局、县气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交警大队，广济镇、马召镇、陈河镇、板房子镇、厚畛子镇、王家河镇、翠峰镇、竹峪镇、骆峪镇、楼观镇、集贤镇、九峰镇





专业技术组





综合救援队伍





生态环境监测组





专业救援队伍





医疗救援组





社会救援队伍





信息舆情组





警戒防控组














